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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1.1任务由来

为加强河湖管理，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生态安全，维护公共利 益，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14 年 8 月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河

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2016年 12月 11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8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意见》

第（六）条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范围 保护中提出：“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

管控，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 ”。

按照《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

管〔2021〕164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和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办运管〔2022〕202 号），明确了工作

任务、划界范围、及有关要求，做好2023年度我市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和堤防、水

闸管理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2023年12月，受苍溪县水利局委托，我单位四川水方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

苍溪县元坝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进行划界工作。

1.2项目执行标准与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7.2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7.2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4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10.7修正）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政[1992]7号）

（6）《四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40号））

（7）《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2004]40号）

（8）《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7.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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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技术标准、规范

（1）《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2）《防洪标准》（GB/T50201-2014）

（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4）《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5）《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6）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示第 1 部分： 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

式》（GB/T20257.1—2017）

（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示第 2部分： 1:5000 1:10000地形图图式》

（GB/T20257.2—2017）

（8）《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0）《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GB/T 13989-2012）

（11）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7931-

2008）

（12）《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量规范》（GB/T 23236-2009）

（1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GB/T15

967-2008）

（14）《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23）

（15）《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Y 3003 - 2010）

（16）《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Y 3004 - 2010）

（17）《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18）《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2005）

（19）《水文测量规范》（SL 58-2014）

（20）《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四川省水利厅 2018.4）

1.2.3政策性文件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

通知（厅字[2016]42号）

（2） 《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

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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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及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的通知》（川水函〔2014〕1903号）

（4）四川省总河长办公室印发《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方案》(川总河

长办发〔2018〕3号)

（5）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省 10 大主要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川水函〔2018〕1796号）

（6）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川水函

〔2019〕413号）

（7）四川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川水函〔2019〕853号）

（8）《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川水函

[2020]250号）

（9）《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10）《四川省水功能区划》（2010.3）

（11）《四川省水资源综合规划》（2013.12）

1.2.4数学基础

（1）平面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中央子午线为105 ° ,按 3 °分带。

（2）高程系统

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1.3堤防划界的工作意义与目的

1.3.1划界的工作意义

通过河道堤防划界，可以进一步明确河道堤防管理、保护范 围，不仅为河道

监管、执法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依据，也有利于对 河道防洪重点位置的确定及防

洪堤防薄弱环节的建设，确保河道泄 洪、灌溉、排涝、供水等功能的充分发挥，

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同 时，河道堤防管理范围、保护范围是加强河湖管理和水利

工程管理 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更是贯彻 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水利部深化利改革和加强 河湖管理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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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1、河道堤防划界是依法管理河道的前提河道堤防管理是运用法律、行政、技

术等手段，有效控制人们 在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活动，由于没有对河道堤防管

理范围进行 划界，河道堤防管理范围不明确，水行政主管部门无法按相关法律 法

规行使国家赋予的河道堤防管理权力。只有明确了河道堤防管理 范围，并对其进

行确权划界，才能依法全面综合开展河道堤防管理 工作。做好河道堤防划界工作

是实施河道堤防管理的基本条件，是各级河道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

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是加强河道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河道确权划界是《中

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 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规范和完善河道河岸的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法确权

划界的依据。

2、河道堤防划界是充分发挥河道综合功能的必要条件近年来，由于城镇化进

程加快，加上土地资源紧缺，在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不断出现非法违建、取水、取

土、耕作、乱堆放物 料、养殖、乱倒垃圾、排污等现象，严重危及河道汛期行洪

、堤防安全和河道综合效益的发挥。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河道清障，取得了较好

效果，为了进一步巩固河道治理成果，避免旧障才清、新障又起，确保河道行洪畅

通，同时加强对已建护岸、堤防的管理，有必要对河道堤防管理范围、保护范围进

行划界。

3、河道堤防划界是加强河道管理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因河道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没有划定，河道、堤 防、滩地、甚至

水域补占用现象十分严重。河道堤防划界不仅可以为河道监管、执法提供更具可操

作性的依据，有效遏制随意侵占河道的违法行为，也有利于对河道防洪重点位置的

确定及防洪堤防薄弱环节的建设，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对促使河道发展有着积极的

意义。

1.3.2划界的工作目的

河道堤防划界是实施河道管理的基本条件，是依法监管、执法的基础和依据，

直接关系到河道保护、防洪安全、生态环境、景观 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同时，本

次河道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工作也是加强县区级河道日常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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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级河道管理，保障河道的防洪安全，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1、为依法管理河道奠定基础，保证城区主要河道及两岸堤防的完好性，使管

理保护范围内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管理得到加强，提高河道的管理水平，从而为

管理工作规范公、制度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避免因权属不清而引起水事纠纷和管理

混乱。

3、为河道管理单位进行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1.4划界范围

本次苍溪县元坝堤防划界范围：

起点（106.056792，31.820810）

终点 (106.063793，31.813422）

1.5划界工作

1.5.1划界工作组织情况

1.组织结构

为了明确责任和对项目实施有效管理，特成立项目部。项目部由项目经理、项

目技术负责人、质检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人员组成。项目经理对项目全面负责。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执行本公司得管理制度，严格按合同

、规范和设计得要求 开展工作，负责对项目得质量、进度、安全和成本进行有效

控制，实现安全文明生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本项目我公司选派测绘工作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技术水平 高的人员承担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并组建项目部。项目部下设 1个外业组，2 个内业组，1 个

质检组及 1个后勤组。

设备及软硬件投入公司投入 2 套中海达 V200GPS 接收机，1 套索佳水准仪及

铟钢 尺，1套大疆精灵 4RTK进行外业数据信息采集、测绘。为了制作图件，公司

还配备先进的彩色大幅面扫描仪及打印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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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划界完成的工作内容

划界工作于 2023年 12月中旬进行准备工作，2023年12月20日完成外业工作

，2023年 12月 28日完成全部划界工作。完成的工作量如下：

（1）布设控制点 4个；断面测量共 7 个；

（2）航空摄影带状面积共 2.78 km² ,生产 DSM及正射影像图；

（3）利用 DSM 及正射影像图作为底图，进行堤防辅助线（堤脚线）绘制

1074.1 m；

（4）绘制堤防管理范围线：背水测 1058.6 m，临水测1088.2 m。

1.6划界成果

根据堤防范围管理线的布置情况，沿线布置实体桩（牌）。如不满足埋设条件，

沿线布置电子桩。

位置
堤防长

度

管理范围界桩（个）
告示牌（个）

实体桩 电子桩

右岸（背水测）

1068.7m

1 3

1
右岸（临水测） 0 5

第2章 河道概况

2.1基本情况

元坝镇位于苍溪县城东南部，距县城28km，场镇原在东河东岸杨家坝，因地

势呈圆形，故名。2015年1月，元坝镇入选四川省第三批“百镇建设行动”试点镇。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天井村建立区、乡苏维埃。1951年建立元坝乡，1986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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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为元坝镇。全镇面积90.7km2，辖38个村、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总人口4.28万人

，截至2014年，元坝镇总人口42830人，其中城镇人口12560人。

东河又名宋江，属嘉陵江一级支流。东河上游有两源；东源称宽滩河，发源于

陕西省南郑县姚家坝，西流至邓家坝后转西南，经南江和旺苍县蒙子乡、英翠、正

源到双河场。西源称盐井河，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黎平场东三心眼，西流至柴家坝

折向南流，经旺苍县的国华至双河场与东源汇合(以下称东河)。经旺苍县的嘉川、

张华至桥溪乡喻家嘴进入苍溪县境，通过东溪、石灶、岳东、漓江、歧坪、唤马、

石门、元坝、中土、云峰10个乡镇，流入阆中清泉乡于文成河口注入嘉陵江。全长

264km，东河苍溪段居东河中下游，河长110.4km，落差78m，比降0.71‰，流域面

积1316.86km2。据清泉水文站记载：多年平均流量104m3/s，多年平均径流深

653.8mm，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9.27亿m3，多年平均年径流模数20.2L/s/km2。年平均

最大流量185m3/s；最小平均流量26.6m3/s。实测洪水时最大流速6.5m/s左右，最大

洪峰流量11100m3/s，最高洪水位367m(清泉站1973年)，最低水位351.27m，变幅达

15.73m。洪水涨率每小时达1—1.5m。苍溪县东河水能资源丰富，根据2005年《东

河苍溪段水能资源开发规划》，除插江支流已全部开发建成小水电站外，县内东河

干流已建成6级水电站。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

2013）的规定，确定内河控制建筑物和河道护坡为Ⅴ等工程，本工程其主要建筑物

为5级，相应的防洪标准采用10年一遇洪水重现期。

2.2水文气象

苍溪县境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日照充足，四季

分明。冬冷少雨干旱多寒潮，春暖风高物燥多干旱，夏炎雨水集中干旱突出，秋凉

潮湿多绵雨和洪涝。据县气象局32年（1959～1990）实测资料，境内多年平均降雨

量1046.7mm。县境内气候温和，多年平均气温16.7℃，最高年份为17.4℃（1963年、

1966年、1978年），最低年份15.9℃（1989年）。气温年际变化不大，垂直差异和

南北差异较大，垂直气温递减率r=0.57℃。县境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10.11亿m³，

年径流深437mm，多年平均地表径流总量239.07亿m³，其中本县产流水量10.11亿m

³，东河入境水量228.96亿m³，流出境外237.49亿m³，年均拦蓄径流1.8亿m³。地下

水储量0.37～0.65亿m³，径流模数0.5L/s·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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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堤防概况

本工程位于苍溪县元坝镇场镇，工程等级5级。已建堤防总长1068.7 m，皆沿

东河右岸布置。上起元坝镇滨河路处（坐标：X= 3522469.584，Y= 600052.787），

下止于东河与九盘溪汇口上游码头处（坐标：X= 3521656.853，Y= 600726.112）。

第3章 划界标准

3.1堤防划界技术原则

堤防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执行，同时需满足流域面

积 5000Km2 以上河流应满足堤防迎水面护堤地一般不得少于50m，堤防背水面护

堤地一般不得少于 20m；有堤防的河道护堤地为堤防背水坡脚处外延 5 至 20 米；

护堤地外延 100至 500米为保护范围边线。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包括堤身以及防渗导

渗工程，堤防临、背水侧护堤地，穿堤、跨堤交叉建筑物，监测、交通、通信等附

属工程设施，护岸工程和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护堤地宽度应当从堤脚计起，背

水侧护堤地宽度一级堤防为二十至三十米，二、三级堤防为十至二十米，四、五级

堤防为五至十米;堤防工程保护范围的宽度应当自背水侧紧临护堤地边界线计起，

背水侧保护范围宽度一级堤防为二百至三百米，二、三级堤防为一百至二百米，四

、五级堤防为五十至一百米。5级以下堤防参照 5级堤防确定。

（1）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应包括下列工程和设施的建筑场地和管理用地：

1）堤身及防渗导渗工程；

2）堤临、背水侧护堤地；

3）穿堤、跨堤交叉建筑物；

4）监测、交通、通信等附属工程设施；

5）护岸工程；

6）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

管理范围宽度应从堤脚计起，并应根据工程级别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习

惯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综合分析确定。背水侧管理范围宽度可按表 3-1确定



9

，临水侧保护管理范围宽度可结合临水侧堤防脚线及工程实际情况确定。大江大河

重要堤防、城市防洪堤、重点险工险段的堤背水侧管理范围宽度，可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确定。

工程级别 1 2、3 4、5

管理范围宽度（m） 30-20 20-10 10-5

（2）堤防工程保护范围的宽度应自背水侧紧邻护堤地边界线计起，并应根据

工程级别按表 3-2确定；临水侧宽度可结合河道管理需要及工程实际情况确定。

工程级别 1 2、3 4、5

保护范围宽度（m） 300-200 200-100 100-50

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包括堤身，堤内外戗台，防渗导渗工程及堤 内、外护堤地

（其中堤外护堤地自堤脚外侧 5-10 米），穿堤、跨堤 交叉建筑物，护岸控导工程

，水文、观测等附属工程设施及堤防工程管理单位生产生活用的管理区。

特殊情况：

1、非标准堤防，背水侧堆土区较宽的，以堆土区外坡脚线为基 准划定范围；

堤防宽度超出堤防标准宽度，且背水侧与农田自然衔接的，以农田田埂为基准划定

范围。

2、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建设对堤身培厚、加宽后有明显堤脚的堤防，管

理范围以外堤脚为基准确定，或以堤后排水沟外口确定；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

建设对堤身培厚、培宽后无明显堤脚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划定至少按达标堤防断面确

定堤脚范围，再按管理要求划定管理范围线。

3.2堤防划界基本原则

1.依法依规

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和工作立项审批文件为依据，依法依

规开展工作。



10

2.区别情况、分类划界先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后确定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

属（简称先划界、后确权），具备条件的可同步划界、确权，土地权属有争议的可

先划界。

3.因地制宜按照节约利用土地、符合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实际的要

求，尊重历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确定划界原则和标准。

4.人水和谐。

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资源合理开发的需求，更要满足 维护河湖健康

的基本需求；既要有利于防洪安全、工程安全和生态安全，又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第4章 划界测量

4.1控制测量

以国家 C级 GNSS成果为起始点，利用 RTK 采集原始数据，并计算控制点转

换参数。在精度符合规范标准，满足项目要求的前提下布设测区控制点及图根点。

4.2管理与保护范围线绘图测量

4.2.1测区航空摄影实施

1.基本技术指标设计

（1）所获取影像为可进行立体测量的真彩色数字影像。

（2）按 6cm 地面分辨率进行技术设计，影像数据满足 1:500 比例尺的地形图

（DLG）、正射影像图（DOM）的成图精度要求。

（3）航线按图廓中心线敷设，航向重叠 80%；旁向重叠 70%。

2.成图比例尺及地面分辨率的选择根据摄影测量规范，结合分区的地形条件，

测图等高距，考虑 基高比 ，综合考虑成本 ，效率 ，效果等 因素 ，确定地面分辨

率 （GSD）为 6cm，满足 1：1000 比例尺线划图、正射影像图的成图精度要求，

通过计算得到的飞行高度约为 150米。考虑到飞行时的环境影响，一般会低于计算

得到的飞行高度去作业，选取 150米的飞行高度来确保得到的数据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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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摄影航高确定数码航空摄影的地面分辨率（GSD）取决于飞行高度，如

下图所示：

航高与地面分辨率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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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相对飞行高度如下表：

地面分辨率 6cm

相对飞行高度 150m

本次采用大疆精灵4RTK各项参数均通过检验，符合航空摄影规范要求。

大疆精灵4RTK相机参数：

相机型号：FC6310R

传感器尺寸：13.2mm*8.8mm

像幅尺寸：5472*3648

像元大小：2.41微米，13.2mm/5472=2.41228

相机焦距：8.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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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流程

5.飞行质量检查

空中摄影的成果—航空像片是摄影测量的基本原始资料，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

响摄影测量过程的繁简，成图的工效和精度。因此，对摄影的外业成果进行详细的

质量检查。利用中海达 V200 RTK按 200米间隔采集断面数据，与航测数据进行对

比，达到 1：1000比例尺规范精度，满足项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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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业处理

首先根据已有的控制资料和外业控制点，利用控制成果,采用大疆智图软件，

对照片进行空三测量，点云生成，DSM制作，正射影 像制作；最后采用 EPS地理

信息工作站与cass9.1进行数据编辑，形成 1：1000比例尺线划地形图。

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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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线绘制

元坝堤防级别属于 5级堤防，依据堤防划界的基本原则和堤防现状实际情况，

确定元坝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临水侧管理范围线以堤外堤脚线向外水平延伸10 米，保护范围线为护堤地边

界线外水平延伸 50 米。背水侧管理范围线以堤内戗台内侧边线向外水平延伸 2 米

（与东河苍溪段管理线重合），保护范围线为堤内戗台内侧边线向外延伸 50米。

上游起点位于元坝镇滨河路处：

图 4-1 堤防上游起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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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堤防终点位于东河与九盘溪汇口上游码头处：

图 4-2 堤防下游终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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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堤防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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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1000比例尺线划地形图为底图，在堤防带状地形图上用红色实线绘制堤

防管理线，用绿色线绘制堤防保护线，宽均为 0.3mm。按河道界桩布设标准界桩间

距 100-200 米，为了以后与国土部门勘测定界相衔接，按《土地勘测定界规程》规

定，管理线与保护线上的界址点之间的距离，直线最长为 150 米， 明显转折点进

行加密，加密间距为 20-50米。在堤防带状地形图上标出线桩（牌）设置点编号及

对应坐标、里程。成图比例尺为 1： 1000，打印比例尺为 1：2000，符合河道堤防

管理带状地形图大比例尺的要求，图名按堤防段编写。

4.2.3划界成果建库

1.依据《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规范，建立要素集、要素图层；

2.定义要素属性数据结构，编辑属性表，进行赋值；

3.对坐标系进行设置，地图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 ”投影，采用国家标准 3 °分

带 ，坐标系统采用 “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同时高程基准采用“ 1

985国家高程基准 ”；

4.对数据进行检查，从资料完整性，要素图层及属性规范化、要素拓扑等方面

进行质量把控。

4.3界桩（牌）放样测量

界桩沿河道管理范围线布设，重点布设在河道管理任务重、易产生水事纠纷的

河段，界桩应尽量埋设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地块，尽量布置在

不妨碍群众生产生活，不易受到破坏、影响的位置。一般情况下，界址点处埋设界

桩，遇下列情况应适当加密：

（a）人群密集或者拐点处；

（b）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c）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d）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l20 °）处；

（e）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遇河道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有较长顺直堤防河

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界桩埋设。此外，可结合实际情况布设管理标志牌，用于

宣传和标识河道管理范围。管理标志牌尽量布设在重要村屯、水利工程或道口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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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较长的界桩中间位置。根据以上规则确定界桩、管理标志牌布设的位置，绘制

在地形图上。根据内业提取的点位坐标进行实地放样测量，校核成果。管理线界桩

（牌）点放样前应对测站和方向点的坐标和高程进行检核，满足规范要求后方能进

行放样。在实地因故无法埋设时，进行横向移位，测量出实际位置点位坐标。编制

管理界桩（牌）身份证及界 桩（牌）坐标表。按照《土地勘测定界规程》的要求

，两相邻界桩距离误差控制在±10范围内。

第5章 界桩（牌）制作与安装

5.1桩牌制作

（1）管理线桩

① 制作规格：形状为长方形柱体，四角切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30mm。高度

600mm，横截面长250mm×宽200mm，预留700mm四根φ12埋设钢筋。

② 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青石料或大理石，混凝土安装时现浇（混凝

土标号不低于C20）。

③埋设要求：地面以下700mm，地上露出600mm，周围泥土填筑密实。

④ 标示：线桩标示统一做凹形字，字体为隶书。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管理

线桩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管理线桩背面。在线桩正面和背面标注中国水利

标志图形（蓝色）和“管理范围界”（红色）；在线桩正面左侧从上至下分别标注中

国水利标志（蓝色）、**堤防名（红色）、管理线（蓝色）、桩点编号字样（红色）

；在线桩正面右侧标注“严禁破坏”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红色）。

⑤编号格式为“岸边+临水侧/背水侧+界桩序号 ”。其中左、右岸 边用“Z ”、“Y

”标识，临水侧、背水侧用“临 ”、“背 ”标识，界桩序号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特

殊情况时可根据管理需要排列。 如堤防背水侧界桩与河道管理范围界桩重合时，

采用河道界桩编号规则。加密增设界桩可通过基本桩编号下方增添附加编号组成，

例如 8加 1，8加 2或 8（1），8（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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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线桩制作安装标准图

（2）管理线牌

①制作规格：横截面形状为正方形，长500mm×宽400mm。

②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青石料或大理石，混凝土标号不低于C20。

③安装要求：按嵌入式、壁挂式、斜式。

④ 标示：立面做凹形字，字体为隶书，从上至下分别标注中国水利标志（蓝

色）、**堤防名（红色）、管理线（蓝色）、桩点编号字样（红色），编号为阿拉

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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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示牌

① 制作规格：告示牌总宽1600mm，高2300mm（地面以上），其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

② 制作材料：采用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

制作。

③ 埋设要求：告示牌根据实际条件和现场需要进行埋设。告示牌立柱管埋入

地下400mm，四周浇筑600mm×600mm的C20砼底座固定。

④ 标示：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告示牌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告示牌

背面。告示牌正面标书政府告示，背面为有关水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

告示牌背面标注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告示牌背面标注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5.1.4 桩牌制作材料

（1）管理线桩

桩身采用C20钢筋混凝土现浇或采用花岗石。

（2）管理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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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身采用C20钢筋混凝土现浇，大理石贴面。

（3）告示牌

采用 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制作。

5.1.5 桩牌制作成果质量

（1）管理线桩

形状为长方形柱体，四角切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30mm。高度 600mm，横截

面长250mm×宽 200mm，地面以下 700mm，地上露出 600mm，周围泥土填筑密实。

桩上字迹清晰，颜色鲜明。

（2）管理线牌

形状为长方形，横截面形状为正方形，长500mm×宽400mm。牌上字迹清晰，

颜色鲜明。

（3）告示牌

告 示 牌 总 宽 1600mm ， 高 2300mm （ 地 面 以 上 ） ， 其 中 面 板 尺 寸

1500mm×1000mm（宽×高）。采用 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

铝反光面板制作。告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 400mm，四周浇筑 600mm×600mm 的

C20砼底座固定。

告示牌应安装牢固，钢管立柱直径、面板厚度应满足要求，且不应有锈迹，面

板和立柱应牢固连接。面板为蓝底白字，字迹清晰，颜色鲜明。

5.2桩牌安装

5.2.1 桩牌安装人员

桩牌安装人员在安装之前，先进行学习培训。通过考核合格之后才能进行桩牌

安装。同时根据工期计划配置安装人员，确保桩牌安装如期完成。

5.2.2 桩牌安装时间

在制作好桩牌之后，及时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桩牌安装。

5.2.3 桩牌安装工艺

（1）管理线桩（牌）

管理线高程与河岸外缘线齐平。桩身采用花岗石。埋设要求：地面以下700mm，

地上露出600mm，周围泥土填筑密实。

（2）管理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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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线高程与河岸外缘线齐平；嵌入式面板与墙面平齐，采用 1:2水泥砂浆砌

筑，灰缝厚度宜为 1cm。壁挂式采用M16膨胀螺丝固定，安装完成后用 1:2水泥砂

浆抹平板面。

（3）告示牌

埋设要求：告示牌根据实际条件和现场需要进行埋设。告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

400mm，四周浇筑600mm×600mm的C20砼底座固定。

5.3桩牌移交管理

1.验收组织

（1）工程实施完成后，组织抽检，确定抽检单位，开展抽检工

作。抽检合格后组织开展验收；如抽检不合格，进行整改；

（2）明确验收部门。抽检合格后，由苍溪县人民政府组织，苍溪县河长制办

公室、苍溪县水利局、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及河段所在地相关部门参与验收；

（3）组织验收。验收工作组不少于 5 人，其中技术专家不少于3 人，根据实

际情况可增加。

2.验收内容

组织对划界工作进行验收，主要内容如下：

（1）检查工作报告格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全面详实，是否达到工作深度要

求；附图、附表是否齐全，表达是否清晰；

（2）检查桩（牌）现场设置是否合理，制作安装是否规范，是否达到设计合

格要求；

（3）听取实施单位的情况汇报和建议意见；

（4）作出验收决定，签署验收鉴定书。

3.验收流程

（1）苍溪县河长制办公室对划界成果进行抽检，抽检合格方可进入验收程序；

（2）实施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划界工作报告；

（3）验收部门组织验收，查勘现场，召开验收会。

4.验收整改

在验收会议召开后，根据验收工作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划界报告及整改现场设

置的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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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划界成果管理

6.1管理机构和人员

1.管理机构

依据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试点）>和<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定额标准（试点）>的通知》（水办〔2004〕 307 号）的规定，加强水利工

程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制定切 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保证工程安全，充

分发挥工程效益，使工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苍溪县堤防划界计划 2023年12月实施完成，划界费用为县财政全额投资。本

项目由苍溪县水利局河长制办公室实施，乡镇水利服务站配合相关工作，划界成果

日常维护由项目所在乡镇及村负责。

2.管理人员

依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编制定员试行标准》规定，结合本工程特点，本着“

因事设岗，以岗定责，以工作量定员 ”的原则，坚 持“一人多岗 ”，杜绝“以岗定员

”和“按事定员 ”，管护人员为水利站人员，不增加工程管理人员。

6.2管理范围和职责

1.管理范围

日常巡查管理主要由堤防所在乡镇、村负责，管理的职责与权力包括堤防维护

、沿线环境管理等。此外，提高村镇居民安全意识，沿线设置警示牌，禁止损坏堤

防。

2.管理职责

（1）负责宣传、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

（2）负责工程日常巡查监管；

（3）协调各部门在使用方面而产生的矛盾；

（4）参加防汛抢险工作。

（5）管理范围线内如有已成建筑物，为满足规范化管理应逐步拆除。

6.3管理措施和设备

1.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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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划界成果及资料齐全、完整、分类整理立卷，案卷简明切确标明，案卷

质量按国家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2）划界成果及资料按照项目、时间、区域归档，并制定归档范围及期限表；

（3）不得擅自改变划界成果分类、组卷、编号；

（4）划界成果及归档的接收、移交、必须附有清单，严格清点和履行签字手

续；

（5）接受划界成果必须及时整理、组卷、归档、入库；

（6）划界成果必须登记，详细到文件级，尽量用数据库或电子表格进行登记；

（7）做好保密、防虫、防霉、防盗工作，定期检查划界成果保管状况，对破

损、变质档案资料及时报告领导并提出处理意见；

（8）借阅划界成果必须进行借阅登记；

（9）外单位人员借阅或利用的，需凭单位介绍信，并经相关领导同意后，方

可查阅；

（10）借阅或利用人员要如实说明借阅的目的和内容，符合借 阅条件的办理

借阅手续后方可借阅，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好无损的归还；

（11）借阅、利用者不得对档案内容进行拍照、复制；

（12）划界成果不得在原件上进行涂改或损坏，不得转借、遗失

（13）借阅或利用人退还划界成果时，管理人员要认真清点划界成果数量、有

无损坏、是否有遗失等，并做好退还记录；

（14）对故意损坏划界范围内的标志标牌的人员，按相应法律法规处罚，并责

令按同等价位的桩牌还原或赔偿。

2.管理设备

（1）除了移动通讯设备，配备热线电话，接受大众的监督和举报；

（2）增加仪器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照相机、摄影机、对讲机等；

（3）若有条件，可购置数辆巡查车辆，用于管护范围巡查和检视；

（4）档案柜用于存放本项目所有的纸质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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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存在问题与建议

7.1存在问题

堤防内存在部分农户在堤内种菜、乱堆放杂物。

7.2建议

1.划定堤防管理范围确权划界尽快建立健全堤防管理体制，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

明确各管理部门在元坝堤防管理中的职责，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加强元坝

镇东河堤防设施的岸线管理。

2.侵占、围垦河湖问题清理整治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核

发林权证。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和破坏堤防用地与堤防附属设施，对岸线乱占乱用

、 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对其中构成违法犯罪的，坚决依法打击处

理。

3.堤防管理范围划定埋设的管理线桩（牌）及告示牌易受人为破坏，建议管理单位

应加强管护，并对当地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给沿河村民宣传讲解项目建设的重

大意义、对侵占堤防用地和破坏堤防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办法。

4.堤防管理范围划定涉及到水利、自然资源、公安、环保、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林业、安全监管等部门，在技术单位向水利局提交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后，建议

同时向各部门提供必要河道管理范围线信息及资料，确保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

单”等规划成果于河道管理要求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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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结论

本次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水利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办运管〔2022〕202 号）等重要文件精神的具体落实 , 是切实加强堤防管理

的重要措施，是精准实施一河一策保护治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堤防划界是堤防执法

和管理的前提条件和依据，也是河道行洪安全的保障。

本次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完成。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成果合理可靠。

第9章 附件

9.1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拐点坐标表

9.2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桩（牌）表

9.3管理与保护范围及桩（牌）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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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拐点坐标表：

临水侧保护范围线拐点坐标表

序号 编码 坐标X（2000） 坐标Y（2000）

1 LSBH-1 3522530.874 600054.401

2 LSBH-2 3522530.026 600080.811

3 LSBH-3 3522510.172 600106.137

4 LSBH-4 3522313.344 600278.392

5 LSBH-5 3522280.437 600309.146

6 LSBH-6 3522256.773 600333.294

7 LSBH-7 3522227.786 600366.839

8 LSBH-8 3522195.01 600408.073

9 LSBH-9 3522179.789 600428.591

10 LSBH-10 3522165.434 600453.912

11 LSBH-11 3522150.724 600471.048

12 LSBH-12 3522139.268 600481.165

13 LSBH-13 3522105.721 600505.147

14 LSBH-14 3522084.43 600517.746

15 LSBH-15 3522077.374 600522.899

16 LSBH-16 3522056.983 600539.512

17 LSBH-17 3521944.817 600625.202

18 LSBH-18 3521891.013 600654.548

19 LSBH-19 3521823.636 600694.157

20 LSBH-20 3521687.766 60077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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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水侧管理线范围线拐点坐标表

序号 编码 坐标X（2000） 坐标Y（2000）

1 LSGL-1 3522490.895 600053.117

2 LSGL-2 3522490.467 600066.439

3 LSGL-3 3522481.006 600078.507

4 LSGL-4 3522286.51 600248.722

5 LSGL-5 3522252.483 600280.522

6 LSGL-6 3522227.327 600306.192

7 LSGL-7 3522196.984 600341.307

8 LSGL-8 3522163.282 600383.705

9 LSGL-9 3522146.202 600406.73

10 LSGL-10 3522132.553 600430.805

11 LSGL-11 3522122.173 600442.896

12 LSGL-12 3522114.332 600449.821

13 LSGL-13 3522083.864 600471.602

14 LSGL-14 3522062.397 600484.305

15 LSGL-15 3522052.928 600491.221

16 LSGL-16 3522032.203 600508.106

17 LSGL-17 3521922.971 600591.555

18 LSGL-18 3521871.296 600619.74

19 LSGL-19 3521803.148 600659.802

20 LSGL-20 3521667.062 60074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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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侧保护范围线拐点坐标表

序号 编码 坐标X（2000） 坐标Y（2000）

1 BSBH-1 3521625.126 600674.124

2 BSBH-2 3521712.037 600621.872

3 BSBH-3 3521830.049 600550.151

4 BSBH-4 3521929.889 600493.993

5 BSBH-5 3522010.015 600432.233

6 BSBH-6 3522055.234 600408.38

7 BSBH-7 3522064.96 600399.236

8 BSBH-8 3522077.344 600380.781

9 BSBH-9 3522097.931 600348.186

10 BSBH-10 3522140.393 600293.712

11 BSBH-11 3522220.429 600208.338

12 BSBH-12 3522329.633 600112.459

13 BSBH-13 3522417.572 600035.435

14 BSBH-14 3522434.593 600020.788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拐点坐标表

序号 编码 坐标X（2000） 坐标Y（2000）

1 BSGL-1 3521654.276 600721.827

2 BSGL-2 3521847.889 600605.148

3 BSGL-3 3521910.636 600569.676

4 BSGL-4 3522042.562 60046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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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SGL-5 3522064.411 600454.435

6 BSGL-6 3522097.727 600436.645

7 BSGL-7 3522102.09 600432.111

8 BSGL-8 3522107.923 600423.955

9 BSGL-9 3522136.763 600377.147

10 BSGL-10 3522178.993 600323.013

11 BSGL-11 3522209.915 600287.557

12 BSGL-12 3522256.195 600241.248

13 BSGL-13 3522461.972 600060.89

14 BSGL-14 3522464.783 600057.986

15 BSGL-15 3522464.642 600052.974

附表 2：

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桩（牌）表

元坝堤防管理范围桩（牌）表

桩号 坐标X(2000) 坐标Y(2000) 备注

元坝堤防-Y-背001 3522464.589 600053.013 电子桩

元坝堤防-Y-背002 3522305.453 600198.694 电子桩

元坝堤防-Y-背003 3522148.172 600362.971 实体桩

元坝堤防-Y-背—告001 3521886.007 600583.404 告示牌

元坝堤防-Y-背004 3521654.276 600721.827 电子桩

元坝堤防-Y-临001 3522490.895 600053.117 电子桩

元坝堤防-Y-临002 3522321.931 600217.82 电子桩

元坝堤防-Y-临003 3522129.297 600434.598 电子桩

元坝堤防-Y-临004 3521923.834 600590.866 电子桩

元坝堤防-Y-临005 3521667.054 600742.116 电子桩


